更新日期  99.09.03
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程序
申請演藝節目補助演出
壹、目的：提昇縣民生活品質，推動縣內表演藝術活動之發展。
貳、摘要：申請人備妥申請相關資料，經本局審核後通知入選團隊安排

          檔期及演出。
參、相關法令及規定：

「桃園縣政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捐助經費作業規範及管考
作業規定」
肆、民眾應附證件、書表、表單、附件及份數：
    一、申請書一式三份【（民）附件一】
    二、二年內演出之影音資料一份【申請團隊自行檢附】
    三、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一式三份【申請團隊自行檢附，公私立學
        校免附】
伍、內部行政作業使用單、附件：無
陸、名詞解釋：無
柒、其他：無
捌、作業內容：

    一、流程圖：如後附

    二、流程說明：如後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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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 
申請演藝節目補助演出

	作業流程
	步驟說明
	表單、附件
	作業時限

	1.接受申請
	本局表演藝術科於網路上公告

收件時間（每年8月及9月

），申請人須備妥相關申請資

料。
	1.申請書

2.影音資料

3.立案或登記證書影本
	60日

	2.檢視企劃書內容
	本局表演藝術科承辦同仁先檢視企劃書內容是否齊全。 
	無

	30日

	2.1通知補件
	送件資料未符合則通知補件。


	
	

	3.彙集整理編製送件一覽表進行初審
	彙集所收之申請文件，分成音樂、戲劇、舞蹈等類別，並製作申請案件一覽表，進行書面資料審查，以供複審審查委員審閱。
	
	

	4.召開節目審查會進行複審
	本局於每年11月邀集相關領域
之學者專家7至9人組成審查
委員會，就申請案件之內容及經
費進行審查。
	
	30日

	5.函復申請團隊審查結果
	將審查結果以公文通知入選團隊及未入選團隊。


	
	15日

	6.確定檔期、依序執行及結案
	依審查結果安排檔期及辦理相關演出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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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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